选调生报名登记表填写说明

报考人员完成注册，应及时填写完善个人基本信息，以便

在报名时自动带入到报名表中，补充其他信息后提交报名。报名表信息填写务必真实、准确、规范、清晰，不得漏项。如报考人员信息填写有误或者虚假，由此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由报考人员自行负责。现将填写个人信息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1. 填写“基本信息”前应上传个人照片，必须上传本人近期半身正面免冠的证件照片（格式为PNG、JPG、JPEG、BMP格式，背景色建议为蓝色，照片宽度不低于400像素，照片高度不低于500像素），不得上传艺术照、生活照、过度美化修饰等不符合要求的照片，否则不允许参加考试；不得上传他人照片，否则后果自负。

2. 报考人员点击职位表右侧的“立即报名”按钮，选择“选调单位”“选调部门”“职位代码”后进入报名表信息填写界面。姓名、性别、居民身份证号、性别根据注册信息自动带入，其他信息须如实填写。
3. “出生年月”由身份证号码自动生成，也可手动改写。

4. “考生类别”由报考人员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下拉菜单中自行选择，考生分别是：全国部分“双一流”建设高校2026年应届毕业生；天津市一流学科、一流培育学科2026年应届毕业生（注：天津市一流学科、一流培育学科所开设的本科、博硕士研究生专业毕业生均可报考）；2025年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的天津市“三支一扶”大学生；“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天津市选派）；2026年应届毕业的天津市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入选者。

5. “基本条件”由报考人员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下拉菜单中自行选择，包括：中共党员（预备党员）、学生干部、获得校级及以上荣誉称号、具有参军入伍经历。

6. “入党时间”填写成为预备党员的时间。

7. “出生地”填写本人出生的地方。按现行政区划填写，应填写省、市或县的名称，如“辽宁大连”“河北盐山”。直辖市直接填写城市名，如“天津”等。

8. “籍贯”填写本人祖父的长期居住地。应填写省、市或县的名称，如“辽宁大连”“河北盐山”。直辖市填写城市名，如“天津”等。

9. “最高毕业院校”：全国部分“双一流”建设高校或天津市一流学科、一流培育学科2026年应届毕业生须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最高学历毕业院校，其它类别报考人员可自行填写最高学历毕业院校。

10. “学历”、“学位”填写毕业后将获得的最高学历、最高学位。

11. “专业”填写最高在学阶段所学专业。

12. “毕业时间”以毕业证落款时间为准，请填写最高学历的毕业时间。2026年应届毕业生尚未发放毕业证的，咨询所在学校后填写。

13. “外语水平”既可以选填国内大学外语等级，也可选填托福、雅思有关等级。
14. “健康状况”若选择“残疾”或“其他”，应同时在“残疾说明”栏目注明残疾的类型及等级，或者注明其他应说明的情况。

15. “职位要求的资格证书”请选择职位要求的资格证书。

16. “家庭地址”填写XX省XX市XX区XX街道XX门牌号。

17. “学习简历信息”应从初中填起，除待入学阶段外，各简历段应当连续填写。要填写毕业学校、院系、专业、辅修专业/第二学位、学历、学位、毕业证类型等信息，如学历选择初中、高中，院系、专业、学位请填写无。如2008.09-2012.06XX大学XX系XX专业（2010.09-2012.06辅修XX专业）：取得XX学士学位。
18. “工作简历”栏可填写本人在大学或研究生期间担任校（院）学生会（研究生会）、团组织、班委会职务，工作经历，实践锻炼情况等。如无相关经历，可不填写此项。

19. “获奖情况”栏填写在大学本科或研究生期间的各项奖励，获得“三好学生”等荣誉称号写在此栏中。奖惩日期无法具体到日，请选择1日。没有无需填写。

20. “家庭成员信息”主要填写本人的配偶、子女、父母的有关情况。已去世的，应在原工作单位及职务后加括号注明；报考人民警察类职位的，未结婚的兄弟姐妹的有关情况也要填写。工作单位按如下填写：对有工作单位的家庭成员，填写为“XX省XX市XX区（县）XX乡XX单位XX部门XX职务”；对没有工作单位的家庭成员，应填写：“XX省XX市XX区（县）XX乡XX村务农（村民），或XX省XX市XX区（县）XX街道XX社区居民”。
21. “诚信声明”栏由报考人员本人作出承诺并签名。报考人员应如实填报个人信息，对虚假填报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报考或录用资格，列入天津市选调生违反诚信要求人员名单。

22. “推荐意见”栏，全国“双一流”建设高校或天津市一流学科、一流培育学科2026年应届毕业生由所在院系和学校就业指导部门分别填写意见并加盖公章；“三支一扶”大学生由服务单位主管部门党组织、区人社局以及市人社局人才开发处分别填写意见并加盖公章；“西部计划”志愿者、“青马工程”入选者由团市委学校部填写意见并加盖公章。

23. 若选调单位对报考人员有特殊要求，而报名表所列项目不能反映的，报考人员须在“备注”栏内注明。

报考人员填写完报名表信息后点击“保存不提交”按钮，报名表处于未提交状态，报考人员仍可浏览、修改报名信息；报考人员点击“提交报名”按钮后，提交成功，报名表信息不能再做修改。



